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文件
苏教科院科〔2012〕22号


关于做好第一期江苏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研究课题结题工作的通知
各市教育局，各有关职业院校：
根据《江苏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管理办法》（苏教科院科〔2010〕6号）的有关要求，决定组织开展第一期江苏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结题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结题范围

第一期江苏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并已完成研究任务的，均可申请结题。

二、结题条件

1.研究过程与方法规范科学，研究达到预期目标；

2.已形成具有一定创新和应用价值的教改方案、教研案例等教学改革研究成果；

3.重点课题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江苏教育研究·职业教育版》等省级以上正式期刊上发表论文不少于2篇，一般课题不少于1篇。

三、结题时间

原则上2013年3月30日前完成结题鉴定工作。有特殊情况的，最多延期至2013年8月30日，且须填写延期结题申请表（附件1），并由市职业教育教研机构或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科研管理部门签署意见后统一报送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管理办公室备案；课题主持人在延缓期内不得申报第二期课题。

四、结题方式

1.重点资助课题由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管理办公室负责鉴定，原则上采取会议鉴定的方式。

2.重点自筹课题、一般立项课题按课题主持人所在单位归属，由市职业教育教研机构或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科研管理部门负责鉴定，可采取会议鉴定或通讯鉴定的方式。

3.鉴定专家一般为5人，其中外单位同行专家不少于3人；

4.具体鉴定活动由课题组与相应的鉴定管理机构商定。

五、结题材料

1.主件。研究总报告，不少于2万字，主要对研究目的、意义、核心概念、研究基础、研究过程与方法、研究发现与主要结论以及研究展望等进行论述。

2.附件。与课题研究相关的主要成果，如：

（1）教改方案、教研案例等；

（2）调研报告、专题报告等；

（3）论文（复印件）；

（4）专著、教材（封面、目录、封底等复印件）；

（5）其他。

3.《结题鉴定表》，见附件2。

4.《课题申报书》、《开题报告》、《中期报告》。

5.课题成果影响证明材料。

上述相关格式文本可在www.jsvler.cn“教改课题”栏目下载。所有结题材料须按顺序装订成册，一式5套提交鉴定，鉴定结束后1个月内由市职业教育教研机构或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科研管理部门统一寄送2套至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管理办公室终审。同时将结题汇总表（附件3）电子稿发至jstvet@163.com。

六、成果审定

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管理办公室终审后，给课题组颁发《江苏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结题证书》，对重点资助课题拨付剩余资助经费；同时，推荐优秀成果在《江苏教育研究·职业教育版》等期刊上发表。
七、联系方式

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管理办公室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77号教育科研楼1017室；邮编：210013；联系人：陈向阳，联系电话：025-83758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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